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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輔導績優運動選手擔任運動教練要點 

教育部體育署 109年 9月 29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090033044號函備查 

教育部體育署 110年 11月 2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00038405號函備查 

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 8月 14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20030497號函備查 

教育部體育署 114年 3月 11日臺教授體字第 1140007220號函備查 

第一章 總則 

一、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輔導績優運動選手擔任運動教練，特依績優運動

選手就業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三目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辦法第二條所定之特優運動選手、優秀運動選手、優良運動選手、達

標或參賽運動選手四類績優運動選手。 

三、本中心為辦理績優運動選手擔任運動教練之聘任、解聘、不續聘、停聘、待遇、服勤、請

假、考核、獎懲、其他權利義務及應遵行事項，應設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審委

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中心執行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中

心執行長就體育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聘（派）兼之；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前項審委會之組織、運作、議事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中心另定之。 

第二章  申請、派駐、甄選及聘任 

四、特優運動選手或優秀運動選手，得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檢附符合本辦法

第二條第一款、第二款資格之成績證明及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書或特定體育團體核發之各

級教練證，向本中心申請擔任運動教練。 

前項申請，經審委會通過及本中心核定，報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備查後，由

本中心聘任為運動教練，派駐至各級學校或基層訓練站擔任運動教練；或至特定體育團體

任職。 

依前項規定聘任為運動教練者，於派駐前，應接受職能訓練三個月；其訓練課程、時數及

相關規定，由本中心定之。 

五、優良運動選手、達標或參賽運動選手，於奧林匹克運動會或亞洲運動會結束後，本中心公

告之期間內，得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檢附符合第二條第三款、第四款資

格之成績證明及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書或特定體育團體核發之各級教練證，申請參與本中

心辦理之運動教練甄選。 

六、前點甄選，包括初審、複審及職能訓練；其甄選程序與方式、名額、資格認定、利益迴避、

成績複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本中心擬訂，經審委會通過及本中心核定，報體育

署備查後，明定於簡章並公告實施。 

經甄選複審通過者，應於本中心規定時間內報到，並接受職能訓練三個月合格後，由本中

心錄取並聘任為運動教練；無故未於本中心規定時間內報到者，或未申請保留錄取資格者，

取消錄取資格。 

前項職能訓練合格者，由本中心依本辦法四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二目規定，統籌派駐至各級

學校、基層訓練站擔任運動教練；或至特定體育團體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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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職能訓練之課程、時數及相關規定，由本中心定之。 

七、本中心運動教練之聘任，分初聘及續聘，採一年一聘。但運動教練屆滿六十五歲者，其聘

任契約應即終止，並不得再續聘。 

八、運動教練在聘約有效期間內，有正當事由，經本中心同意者，得終止聘約。 

運動教練於聘約期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本中心。 

第三章 解聘、不續聘及停聘 

九、運動教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中心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本中心運動教練：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因涉運動賭博，犯詐欺罪、背信罪或賭博罪經判刑確定或偵查中。 

（五）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

行為屬實。 

（六）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

或性霸凌行為者，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運動教練之必要。 

（七）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

規定處罰，經本中心審委會或有關機關確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運動教練之

必要。 

（八）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經本

中心審委會或有關機關確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運動教練之必要。 

（九）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

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二）授意或唆使選手使用運動禁藥，經權責機關團體查證屬實，並經審委會確認，有

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練之必要，或其他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查證屬實，

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練之必要。 

運動教練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免經審委會審議，由本中心予以解聘，

並報體育署備查。 

運動教練有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十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審委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由本中心予以解聘，並報體育署備查；有第一項第八

款、第九款或第十一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審委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由本中心予以解聘，並報體育署備查。 

十、運動教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中心應予解聘，且應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運動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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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

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之必要。 

（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

規定處罰，經審委會或有關機關確認，有解聘之必要。 

（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經學校或有關機關確認，有解聘之必要。 

（四）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經審

委會或有關機關確認，有解聘之必要。 

（五）授意或唆使選手使用運動禁藥，經權責機關團體查證屬實，並經審委會確認，有解

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練之必要，或其他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查證屬實，有

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練之必要。 

運動教練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免經審委會審議，由本中心予以解聘，

並報體育署備查。 

運動教練有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審委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由本中心予以解聘，並報體育署備查；有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審委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

過，由本中心予以解聘，並報體育署備查。 

十一、 運動教練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審委會審議通過，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一)培訓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且未能於期限內改善。 

(二)違反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 

(三)年終成績考核丁等或連續二年年終成績考核丙等。 

(四)擅離職守或不接受督（輔）導，推諉瀆職。 

運動教練有前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審委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由本中心予以解聘，並報體育署備查。 

十二、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聘任為運動教練；已聘任者，本中心應予以解聘： 

(一)有第九點第一項各款情形。 

(二)有第十點第一項各款情形，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 

(三)有第十三點第一項情形者，於該終局停聘六個月至三年期間。 

(四)有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及管理辦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五)有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及管理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

期間。 

(六)有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及管理辦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情形者，於該終局停聘六個月至

三年期間。 

(七)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 

(八)有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於該議決一年至四

年期間。 



4 
 

(九)有教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情形者，於該終局停聘六個月至三年期間。 

(十)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前段情形。 

(十一)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第三項後段情形，於該議決

一年至四年期間。 

有前項各款情形，且屬依第十五點第一項、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及管理辦法第十九條、

教師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或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通報有案者，未

聘任者，不得聘任，已聘任者，免經審委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由本中心

逕予解聘；非屬依第十五點、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及管理辦法第十九條、教師法第二十

條第一項或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通報有案者，本中心應依第九

點或第十點規定辦理，未聘任者，不得聘任，已聘任者，予以解聘。 

十三、 運動教練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本中心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未達解聘之程度，而有

停聘之必要者，得審酌案件情節，經審委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審議通過，議決停聘六個月至三年後，由本中心予以終局停聘，並報體育署備

查。 

前項停聘期間，不得申請退休、資遣或在本中心其他單位任職。 

十四、 審委會為運動教練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決議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十五、 運動教練有第九點第一項、第十點第一項、第十二點第一項及第十三點第一項規定之

情形者，應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處理及利用；聘任運動教練前，應查詢其

有無第十二點第一項規定之情形，已聘任者，應定期查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

詢、處理、利用及其他相關事項，準用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

用辦法之規定。 

運動教練有第九點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及第十點第一項第一款需進行調查，及前項

應辦理之事項，由任職單位為之，本中心並協助處理；其相關程序，由本中心定之。 

十六、 運動教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然予以暫時停聘： 

(一)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 

(二) 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三) 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告，在監所執行中。 

十七、 運動教練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中心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審委會審議通

過後，免報體育署備查，暫時予以停聘六個月以下，並靜候調查；必要時，得經審委

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聘期間二次，每次不得逾三個月。經調查屬實者，依第九點或

第十點規定辦理： 

(一) 第九點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情形。 

(二) 第十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 

運動教練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本中心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者，應經審

委會審議通過，免報體育署備查，暫時予以停聘三個月以下；必要時，得經審委會審

議通過後，延長停聘期間一次，且不得逾三個月。經調查屬實者，依第九點或第十點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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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九點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二款情形。 

(二)第十點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情形。 

前二項情形應經審委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審議通過。 

十八、 依第十三點第一項、第十六點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停聘之運動教練，停聘期間不發給

本薪。 

依第十六點第一款、前點第一項及第十九點第五項規定停聘之教練，於停聘期間不發

給本薪；停聘事由消滅後，未受解聘或終局停聘處分，並回復聘任者，補發其停聘期

間全數本薪。 

依前點第二項規定停聘之運動教練，於停聘期間發給半數本薪；調查後未受解聘或終

局停聘處分，並回復聘任者，補發其停聘期間另半數本薪。 

十九、 運動教練停聘期間，本中心應予保留底缺。 

依第十三點規定終局停聘之運動教練，於停聘期間屆滿後，當然復聘，運動教練應於

停聘期間屆滿次日，向本中心報到復聘。 

依第十六點規定停聘之運動教練，於停聘事由消滅後，得申請復聘。 

依前項規定申請復聘之運動教練，應經審委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審議通過後回復聘任。 

經依法停聘之運動教練，未依第二項規定於停聘期間屆滿次日向本中心報到復聘，或

未依第三項規定於停聘事由消滅後三個月內申請復聘者，本中心應負責查催，運動教

練於回復聘任報到前，仍視為停聘；如仍未於接到查催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報到復聘

者，除有不可歸責於該運動教練之事由外，視為辭職。 

第四章  待遇 

二十、 運動教練之待遇，規定如下： 

(一)薪資： 

1. 依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輔導績優運動選手擔任運動教練薪資支給基準表各等級

核支(如附表一)。年資提敘，以曾任職運動教練相關職務，服務成績優良且

連續任職滿一年之年資，得以按年採計提敍薪級，並以提高五薪級為限。 

2. 職能訓練期間，優良運動選手、達標或參賽運動選手，參照「聘用人員比照分

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280薪點，核支訓練津貼。 

(二)退休或離職，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年終工作獎金，準用各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之規定。 

(四)任職單位指派或同意出差者，其差旅費由任職單位或指派單位依規定支付。 

運動教練，本中心應依法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撥退休準備金；其他本要

點未規定之事項，依勞動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第五章 服勤、請假及職責 

二十一、 運動教練之工作時間、休息、休假，應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因加班所

衍生費用，由任職單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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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單位應定期檢送運動教練每月服勤時間表供本中心備查。 

運動教練之請假、加班等差勤管理作業，由任職單位依其規定辦理。 

運動教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 

(一) 借調擔任國家培訓隊教練或代表隊教練。 

(二) 入選國家培訓隊培訓選手或代表隊選手。 

運動教練入選擔任國家培訓隊選手，申請前項第二款留職停薪，其留職停薪期間，每

次至多二年，並以申請二次為限。但有特殊情形，經本中心同意者，不在此限。 

運動教練借調擔任國家培訓隊教練或代表隊教練，服務成績優良且連續任職滿一年

之年資，得以按年採計提敍薪級。 

二十二、 運動教練應引導運動選手之適性發展，培育其健全人格，並保障其身體自主權，其職

責如下： 

(一)派駐至各級學校或基層訓練站者： 

1. 學校單項運動選手之發掘、培訓、比賽及輔導。 

2. 學校體育班專業訓練課程及績優運動選手之專項術科訓練。 

3. 學校非上課期間之選手運動訓練。 

4. 學校之運動發展。 

5. 學校相關運動訓練活動及會議之參與。 

6. 接受學校就協助地方運動訓練及發展事項之指派。 

7. 運動教學有關之訓練、研究及進修。 

8. 學校相關規定之遵守。 

9. 學校賦予工作、職責之執行。 

(二)派駐至特定體育團任職者： 

1. 遵守任職單位相關規定。 

2. 參與任職單位舉辦之會議。 

3. 執行任職單位賦予工作之職責。 

4. 任職單位相關事務及臨時交辦事項之執行。 

5. 任職單位相關資料檔案之建立。 

(三) 國家培訓隊任職者： 

1. 協助國家培訓隊訓練計畫及參賽工作之執行。 

2. 協助國家培訓隊訓練相關資料檔案之建立。 

3. 協助國家代培訓相關行政工作之辦理及訓練相關會議之出席。 

4. 協助國家培訓隊團隊管理及選手生活、課業、心理與生涯輔導相關事項之執

行。 

5. 協助國家培訓隊訓練場地、設備及器材之管理維護。 

6. 協助國家培訓隊體能檢測、訓練、諮詢工作之執行，及相關運動科學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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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協助國家培訓隊國內外相關運動競賽資訊、最新國際比賽規則之蒐集、應用

及保存。 

8. 接受本中心指派，前往其他地區或其他運動團隊協助相關訓練、比賽及推廣。 

9. 接受本中心指派，從事有關運動科學、體能訓練之研究、進修及推廣。 

10.參與運動教學有關之訓練、研究及進修。 

11.協助辦理運動教練相關事務。 

12.臨時交辦事項。 

二十三、 運動教練不得在外兼職。但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經任職單位同意並報本中心核准後，

不在此限： 

(一) 在各級學校兼課，每週不超過四小時。 

(二) 擔任各該運動種類之體育團體職務，且不影響本職工作。所兼任職務以執行經

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三) 接受商業代言。 

(四) 擔任企業聯賽之教練職務。 

(五) 依其他法令規定兼職。 

前項第三款商業代言，指接受法人、行號或團體邀請，有償或無償為商業性廣告、宣

傳或參加其他公開活動。 

運動教練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應不予核准： 

(一)對運動教練名譽、政府信譽、其本職性質有妨礙或有利益衝突。 

(二)因違反法令，經懲處禁賽。 

運動教練應事先以書面方式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經取得書面同意後，始得商業代言。 

本中心同意運動教練兼職後，發現所填申請事項、內容虛偽不實，或有前項各款所列

情事時，應取消原核准。 

第六章 進修及訓練 

二十四、 運動教練因訓練工作之需要，在不影響本職工作並經本中心同意者，得參加各項專業

訓練、活動及研究課程。 

二十五、 運動教練在職期間，應積極進修與其訓練指導有關之知能；其進修時數，每年至少十

八小時以上及取得證明，並列作年度績效考核依據。 

前項進修，事前經本中心同意者，其時數以公假處理。 

第七章 考核及獎懲 

二十六、 運動教練任職至年度終了滿一年者，應予年終成績考核；不滿一年而連續任職已達

六個月或因案停聘准予復聘人員在考核年度內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以上者，另予成

績考核，其考核分數，不評等第，且不升等級及調薪；服務未滿六個月者，不列入

年終考核。 

運動教練派駐至各級學校及基層訓練站擔任運動教練、至特定體育團體任職，或借

調擔任國家代表隊教練，其派駐或借調期間，符合參加成績考核之規定者，應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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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人員列冊辦理，並以派駐或借調期間之表現，作為成績考核之參考。 

第一項另予成績考核者，應於年度終了辦理之。但辭職、退休、資遣、死亡或留職

停薪者，得隨時辦理。 

二十七、 辦理年度成績考核程序如下： 

(一)初核：由運動教練任職單位主管，就綜合考核表各項目評分數。 

(二)複核：由審委會就初核結果，依合理性及平衡性進行複核，必要時，得邀請相

關人員列席說明。 

(三)核定：經審委會複核後，由執行長核定。 

前項第一款初核結果，應於年度結束後二星期內，列冊報送本中心。審委會就初核結

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交回任職單位復議；審委會就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

經本中心執行長核定變更之，並應於考核文書內註明事實及理由。 

前項運動教練之年終成績考核結果，本中心認有疑義時，應通知原任職單位詳敘事

實及理由或重新考核，必要時，得調卷或派員查核；本中心確認考核結果不實或與

查核所報之事實不符時，得逕行改核，並於考核文書內說明改核之理由。 

二十八、 運動教練之年度績效考核項目如下： 

(一)基本素養。 

(二)專業知能。 

(三)訓練指導情形。 

(四)訓練指導成效。 

(五)其他服務表現。 

前項年度績效考核項目之細項及配分比率，規定如附表二至附表四。 

二十九、 運動教練年終成績考核評分標準如下：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 

(二)乙等：七十分至七十九分。 

(三)丙等：六十分至六十九分。 

(四)丁等：未達六十分。 

運動教練於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考列甲等以上： 

(一)請延長病假或有曠職紀錄。 

(二)事假、普通傷病假合計超過十四日（事假、普通傷病假合計之日數，應扣除請家

庭照顧假及生理假之日數）。 

(三)工作態度惡劣，有具體事實者。 

運動教練於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考列丙等： 

(一)連續曠職達三日以上或一年內累積達五日以上。 

(二)行為有損任職單位或國家聲譽，有具體事實者。 

三十、 運動教練年終成績考核經核定後，由本中心以書面通知受考核之運動教練，並附記

理由及不服者提起救濟之方法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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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運動教練年終成績考核結果，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甲等：晉本薪一級。 

(二)乙等：留支原薪。 

(三)丙等：調降一級；連續二年考核成績丙等者，依第十一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四)丁等：依第十一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三十二、 任職單位對運動教練之平時考核，應根據具體事實，詳細記錄，有合於獎懲事蹟

者，並應予以獎勵或懲處。 

獎勵分為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為申誡、記過、記大過；其規定如下： 

(一)記大功： 

1. 對體育運動重大困難問題，能及時提出具體有效改進方案，圓滿解決。 

2. 積極培訓選手，成績優異，或有特殊效益。 

3. 克盡職責，圓滿達成任務。 

4. 搶救重大災害，切合機宜，有具體效果。 

5. 執行重要法令，克服困難，圓滿達成任務。 

(二)記大過： 

1. 違反法令，情節重大。 

2. 言行不檢，致損害任職單位或運動教練人員聲譽，情節重大。 

3. 故意曲解法令，致選手權益遭受重大損害。 

4. 因重大過失貽誤公務，導致不良後果。 

5. 違法處罰選手，造成選手身心傷害，情節重大。 

6. 藉職務之便從事私人商業行為。 

(三)記功： 

1. 革新改進教練業務，且努力推行，著有成效。 

2. 對任職單位運動事務、設施，有長期發展計畫，且能切實執行，績效卓著。 

3. 研究改進訓練方法，確能增進訓練效果，提高選手程度。 

4. 自願輔導選手運動訓練項目，並能注意選手身心健康，而訓練成績優良。 

5. 協助推展訓輔工作，確能變化選手氣質，形成優良風氣。 

6. 輔導選手就業，著有成績。 

7. 對偶發事件之預防或處理適當，因而避免或減少可能發生之損害。 

8. 教練本人或指導選手代表任職單位參加各級主管機關認定之全國性比賽，成

績卓著。 

(四)記過： 

1. 處理運動訓練業務，工作不力，影響計畫進度。 

2. 有不當行為，致損害任職單位或運動教練人員聲譽。 

3. 違法處罰選手或不當輔導管教選手，造成選手身心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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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偶發事件之處理有明顯失職，致損害加重。 

5. 有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 

6. 運動團隊經營不佳，致影響選手受訓權益。 

7. 違反法令規定在外兼課、兼職。 

8. 代替他人不實簽到退，經查屬實。 

9. 對公物未善盡保管義務或有浪費公帑情事，致造成損失。 

10. 其他違反有關政府法令及本中心規定之事項。 

(五)嘉獎： 

1. 運動訓練編排得當，認真負責，經實施確具成效。 

2. 編撰訓練教材、自製輔助器具或媒體，成績優良。 

3. 訓練認真，確能提高選手程度。 

4. 對選手之輔導，熱心負責，成績優良。 

5. 辦理訓練演示、分享或研習活動，表現優異。 

6. 教練本人或指導選手參加各項活動、比賽，得有名次。 

7. 有效輔導選手品格教育及生活教育，足堪表率。 

8. 在運動訓練課程研發、訓練方法創新、多元評量等方面具有具體績效。 

9. 其他辦理有關運動訓練或教育工作，成績優良。 

(六)申誡： 

1. 執行任職單位之規定不力，有具體事實。 

2. 處理業務失當，或督察不週，有具體事實。 

3. 訓練未能盡責，致貽誤選手之訓練。 

4. 對選手輔導與管理工作，未能盡責。 

5. 有不實言論或不當行為致有損任職單位名譽，情節輕微。 

6. 無正當理由不遵守訓練時間且經勸導仍未改善。 

7. 訓練或訓輔行為失當，有損選手權益。 

8. 違法處罰選手情節輕微或不當管教選手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 

9. 其他依法規或任職單位之章則，辦理有關運動訓練或教育工作不力，情節輕

微。 

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所列記功、記過、嘉獎、申誡之規定，得視其情節，核予一次或

二次之獎懲。 

三十三、 運動教練受獎懲之計分方式如下： 

(一) 嘉獎一次，增一分；申誡一次，減一分。 

(二) 記功一次，增三分；記過一次，減三分。 

(三) 記大功一次，增九分；記大過一次，減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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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獎懲，同一年度得相互抵銷；其增減分數，應於第二十八點第二項附表所定獎懲

紀錄配分比率內為之。 

運動教練獎懲報核程序及期限，依任職單位之相關規定擬議後，報本中心依第三點

及第七章規定辦理。 

第八章  申訴 

三十四、 運動教練對於年終成績考核結果如有異議，應於接獲通知三十日內以書面說明理

由，向本中心提出申訴。 

本中心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運動教練申訴評議時，得邀請體育專業相關人員列席諮

詢，並通知申訴人列席陳述意見。 

第九章  附則 

三十五、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勞動法令及本中心相關規定辦理。 

三十六、 本要點經董事會通過，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輔導績優運動選手擔任運動教練薪資支給基準表 

                                                                       

114年 1月 3日第 4次董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114年 5月 5日臺教授體字第 1140013969 號函備查 

職務等級 
職務名稱 

薪級 薪額 月薪 

一級 680 93,000 特
優
運
動
選
手 

  

二級 650 91,470  

三級 625 89,940 優
秀
運
動
選
手 

四級 600 88,410   

五級 575 86,880 優
良
運
動
選
手 

六級 550 85,340  

七級 525 83,810 680 達
標
或
參
賽
運
動
選
手 

八級 500 82,280 ∣ 

九級 475 80,750 230 625 

十級 450 72,040  ∣ 

十一級 430 70,900  210 575 

十二級 410 69,750   ∣ 

十三級 390 68,600   190 

十四級 370 67,450    

十五級 350 66,300    525 

十六級 330 61,570    ∣ 

十七級 310 60,420    170 

十八級 290 59,270     

十九級 275 58,120 

二十級 260 56,970 

二十一級 245 55,830 

二十二級 230 51,200 

二十三級 220 50,430  

二十四級 210 49,660  

二十五級 200 48,900   

二十六級 190 48,130   

二十七級 180 47,370    

二十八級 170 46,600    

114.01.01生效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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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教練  年度考核表（派駐各級學校、基層訓練站任職） 

姓名 
 運動 

種類 

 

請假

及 

曠職 

項目 
日

數 

平時

考核

獎懲 

項目 次數 

嘉獎  

到職 

日期 

 
職稱 

 事假  記功  

病假  記大功  

考核 

年度 

 

俸額 等級 

遲到  申誡  

早退  記過  

曠職  記大功  

考評項目 
初核人員 

評分 

複核人員

評分 

基本 

素養 

（10%） 

一、具備優秀運動教練應有的一般與專業職能。   

二、遵守教練專業倫理規範，道德操守獲得肯定。 

三、遵守派赴單位紀律與相關法規。 

四、具備正確的執教理念、執教目標與執教風格。 

五、積極參加專業增能課程或活動，時數達到規定標準。 

訓練 

指導

（40%） 

一、招募選手的數量與質量。   

二、建置選手訓練歷程檔案。 

三、擬訂各類訓練計畫。 

四、執行各項訓練並建置相關訓練檔案。 

五、執行運動團隊管理及選手生活、課業、升學、心理、

生涯等項輔導。 

六、管理維護訓練場地、設備、器材。 

七、籌措並管理訓練及比賽經費。 

八、落實運動傷害防護與保健。 

九、結合運動科學與訓練。 

十、制定比賽方案、臨場指揮調度及賽後分析檢討。 

訓練 

績效 

（20%） 

一、選手參加比賽之名次或成績進步幅度。   

二、選手獲選縣市或各級國家代表隊。 

三、輔導選手繼續升學接受專項或轉項訓練。 

行政 

與 

服勤

（20%） 

一、辦理運動團隊相關行政業務。   

二、配合學校相關體育運動業務。 

三、協助學校、政府或體育團體辦理比賽及推廣事項。 

四、請假未超過規定。   

五、遲到、早退或曠職未超過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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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平時考核獎懲。 

其他優 

異表現 

（10%） 

需附佐證資料。 

  

初核人員 
簽章 

總分 
  

複核 

委員 

紀

錄 

 

考核等第         等 

核

定 

執行長 
□ 續  聘 

□ 不續聘 

簽

章 

 
簽章 

 

※初核人員為派赴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複核人員為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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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教練    年度考核表（派駐特定體育團體任職） 

姓名 
 運動 

種類 

 

請假

及 

曠職 

項目 
日

數 
平

時

考

核

獎

懲 

項目 次數 

嘉獎  

到職 

日期 

 
職稱 

 事假  記功  

病假  記大功  

考核 

年度 

 

俸額 等級 

遲到  申誡  

早退  記過  

曠職  記大功  

考評項目 
初核人員 

評分 

複核人員

評分 

基本 

素養 

（20%） 

一、嫻熟相關業務的專業知識與能力。   

二、遵守職場倫理規範及相關法規。 

三、忠於職守、言行一致、誠實不欺。 

四、任勞任怨、勇於負責、貫徹始終、力行不懈。 

五、勤於進修充實學識技能。 

工作 

績效 

（50%） 

一、業務妥善處理，能夠依限完成，做到使命必達。   

二、運用科學方法辦事，提升效能效率，增進工作績效。 

三、具有創新思維、創意創見，具體革新改進業務。 

四、不須督促，自動自發積極辦理。 

五、配合全盤業務發展，加強聯繫，發揮團隊精神。 

六、服務熱誠，隨到隨辦，獲得主管、同儕、培訓隊肯定。 

七、對於臨時交辦案件，欣然接受，全力以赴。 

八、針對困難問題，執行重要任務，能夠克服萬難圓滿達成。 

九、資料收集得宜、檔案建置完善，運用成效良好。 

十、對於偶發事件之預防或處理適當，避免或減少可能損害。 

行政 

與 

服勤 

（20%） 

一、支援培訓隊相關訓練或行政業務。   

二、支援中心其他勤務工作及執行臨時交辦事項。 

三、協助中心、政府或體育團體辦理比賽及推廣事項。 

四、請假未超過規定。 

五、遲到、早退或曠職未超過規定天數。 

六、平時考核獎懲。 

其他優 

異表現 

（10%） 

需附佐證資料。 

  

初核人員 
簽章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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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核 

委員 

紀錄 

 

考核等第         等 

核

定 

執行長 
□ 續  聘 

□ 不續聘 

簽章 
 

簽章 
 

※初核人員為服勤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複核人員為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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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教練    年度考核表（國家培訓隊任職） 

姓名 
 運動 

種類 

 

請假

及 

曠職 

項目 
日

數 

平時

考核

獎懲 

項目 次數 

嘉獎  

到職 

日期 

 
職稱 

 事假  記功  

病假  記大功  

考核 

年度 

 

俸額 等級 

遲到  申誡  

早退  記過  

曠職  記大功  

考評項目 
初核人員 

評分 

複核人員

評分 

基本 

素養 

（20%） 

一、具備優秀運動教練應有的一般與專業職能。   

二、遵守教練專業倫理規範，道德操守獲得肯定。 

三、遵守中心紀律與相關法規。 

四、執教觀念正確、工作態度積極、樂於配合他人。 

五、積極參加專業增能課程或活動，時數達到規定標準。 

訓練 

與 

指導

（50%） 

一、協助擬訂各類訓練計畫及課表。   

二、協助執行各項訓練及參賽工作。 

三、協助建立訓練相關資料檔案、出席訓練相關會議。 

四、協助執行運動團隊管理及選手輔導相關事項。 

五、協助管理維護訓練場地、設備、器材。 

六、協助執行相關運科支援工作。 

七、協助蒐集各項資訊，提供培訓隊應用。 

八、協助教練整備各項訓練及參賽之後勤支援事項。 

九、協助訓練之運動團隊的訓練績效。 

行政 

與 

服勤

（20%） 

一、辦理運動團隊相關行政業務。   

二、支援中心其他勤務工作及執行臨時交辦事項。 

三、協助中心、政府或體育團體辦理比賽及推廣事項。 

三、請假未超過規定。 

四、遲到、早退或曠職未超過規定。 

五、平時考核獎懲。 

其他優 

異表現 

（10%） 

需附佐證資料。 

  

初核人員 
簽章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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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核 

委員 

紀錄 

 

考核等第         等 

核

定 

執行長 
□ 續  聘 

□ 不續聘 

簽章 
 

簽章 
 

※「基本素養」及「訓練與指導」之初核人員為培訓隊總教練（教練）；「行政與服勤」及

「其他優異表現」之初核人員為服勤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 

※複核人員為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委員。 

 


